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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5日，我区召开国际消费者权益日新闻发布会，自治区市场监管局党组成员、一级巡视员谭群芳通
报了2023年度全区消费维权主要工作情况及2024 年工作计划，自治区商务厅、自治区文旅厅相关负责人也
分别围绕各自领域消费环境建设有关情况进行了介绍,并回答了记者提问。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2023
年,全区市场监管系统和各级相关部门积极推进放心消费创建、优化维权体验、治理消费乱象，各项工作取得
明显成效，为群众“敢消费”“愿消费”提供了信心和保障。 文/图 记者 央金卓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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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会上，自治区商务厅党组成员、副
厅长石成华介绍，2023年，全区各级商务部
门坚持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系
统谋划实施多样化提振消费系列活动，全力
做好汽车、家电、成品油、家具等“四大金刚”
消费文章，同时，积极拓展电商等新型消费，
培育发展品牌消费、绿色消费、夜间消费、假
日消费，提升消费品供给品质。加大消费基
础设施建设和消费新场景打造，优化消费环
境。2023年全区消费品市场主要指标持续
稳步增长，呈现恢复向好态势。统计数据显
示，2023年全区社会消费品零售额879.8亿
元，同比增长 21.1%，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
13.9个百分点，增速位居全国第一，也是我区
历史最好水平。

此外，2023年，围绕人民群众需求，文化
旅游供需协同发力，消费市场得到进一步拓

展。“2023年全区文化产业产值达89.87亿元，
文化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2%。成功创建国
家工业旅游示范基地1家、国家级旅游休闲街
区1家、国家夜间文化旅游消费聚集区2家，
成功创建9家国家4A级旅游景区，乡村旅
游、康养旅游等一批旅游新业态备受青睐，全
区旅游平旺两季呈拉长趋势，本地游、冬游西
藏等‘奖、补、惠’政策拉动淡季市场向暖。
2023年实现接待国内外游客超5500万人次，
实现旅游收入超650亿元，同比增长83.73%
和60.04%。”自治区文旅厅党组成员、副厅长
刘世忠介绍道。

谭群芳表示，今年，全区市场监管部门将
紧紧围绕中消协“激发消费活力”的消费维权
年主题，健全机制、强化监管，着力保护消费
者合法权益，为服务我区高质量发展、有力保
障和改善民生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我区积极推进放心消费创建工作

去年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 万余元
深化放心消费创建工作

着力优化消费维权体验
据谭群芳介绍，我区将放心消费创建作

为持续改善消费环境的重要抓手，纳入自
治区人民政府关于恢复和扩大消费若干措
施的内容，全面开展放心消费创建活动，取
得阶段性成果。拉萨市6家企业获评“拉萨
市放心消费创建第二批示范单位”。日喀
则市为第一批自愿提交“七天无理由退换
货”承诺的7个线下实体商家进行了集中授
牌。山南市授予4家创建单位为第一批“放
心消费承诺单位”。林芝市推进放心消费
示范行业和放心消费示范街区建设，建立
并落实商品和服务质量承诺、首问负责、先
行赔付（100万保证金）、缺陷产品召回等制

度。昌都市“互联网+消费纠纷处理”（即
ODR企业）达 110家。那曲市实现ODR企业

“零突破”。阿里地区制定《关于推进放心
消费创建与消费维权工作的计划》，20余家
企业参加动员部署会议。

在着力优化消费维权体验，畅通投诉举
报渠道方面，2023年，全区市场监管系统共
受理处置消费者咨询投诉举报6.56万件，投
诉举报办结率达95.3%、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1455.85万元。在国
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关于消费投诉处理短
信抽查工作中，西藏满意度达到92.59%，位
列全国第一。

健全纠纷多元化解机制
强力整治消费领域乱象

我区不断健全消费纠纷多元化解机制，
督促经营者落实商品和服务质量主体责任，
共创建ODR 企业184 家。鼓励实体店经营者
开展“七天无理由退货”活动，全区承诺线下
无理由退货实体店达110家，实施无理由退货
1.4 万件、货值 119.6 万元。同时，依托全国
12315消费投诉信息公示平台，聚焦投诉举报

“依法办、快速办、满意办”，落实接诉即办要
求，优化诉求处理机制，推进消费投诉调解

“零跑动”，降低消费者维权成本。2023 年全
区各级市场监管部门通过互联网渠道接收投
诉举报达6498件，同比增长67.04%。

我区还紧盯民生消费领域乱象开展专项整
治。2023年全区市场监管系统开展民生领域案
件查办“铁拳”行动、冬虫夏草和牛肉制品专项

整治、加油机作弊综合治理、商品过度包装治理
等工作，共查办违法违规案件 1132件、案值
419.17万元，罚没827.71万元，移送公安机关案
件线索6件，发布“铁拳”行动典型案例22件。

此外，我区聚焦重点领域加大监管力
度。落实落细食品安全“两个责任”，全区1.8
万余名市县乡村包保干部包保6.3万余户食
品生产经营主体；完成食品安全监督抽检任
务15375批次，食品安全性评价抽检合格率达
98.2%；全区14002家甜茶藏餐馆实现提档升
级；学校食堂“明厨亮灶”覆盖率达98.5%。自
治区药监局组织开展药品安全巩固提升行动
等8项专项整治，共检查市场主体、药械使用
单位1.5万余家次，处理投诉举报360起，立案
110件，罚没款490万元。

多方齐发力
进一步激发消费市场活力

我区发布“3·15”食品药品安全公益诉讼典型案
3月15日，西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对外发布5件食品药品安全公益诉讼典型案例，旨在进一步推动西藏检察机关高质效办好每

一个食品药品安全领域公益诉讼案件，切实保障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记者了解到，2023年至2024年3月，全区检察机关立案
办理食品药品安全公益诉讼案件275件。 记者 次吉

督促整治违规售卖未经检
验检疫牦牛肉案

2024年2月1日，昌都市江达县人民检察院（以下简
称江达县院）接到群众举报称，辖区内售卖疑似未经检疫
牦牛肉，流入市场的牦牛肉存在安全隐患，损害不特定人
群健康，侵害了社会公共利益。接到举报后，工作人员深
入江达县辖区各大牦牛肉贩卖点位摸排查访，发现存在
未按照相关规定检疫牦牛肉的情形，遂依法立案办理。

2月6日，为及时消除摊位点多、涉案牦牛肉多、追
根溯源难等食品安全隐患，江达县院与江达县农业农村
部门进行诉前磋商，并通过磋商与江达县农业农村部门
达成一致意见，江达县农业农村部门立即采取行动，派
出多名动植物检疫执法人员对江达县辖区内农牧民牦
牛肉摊位进行动检手续检查。共查处摊位3处，未经检
疫等不合格牦牛肉350公斤，有效解决了江达县牦牛肉
食品安全隐患问题，让群众过上“平安幸福”年。

自治区人民检察院第八检察部副主任匡凌表示，牦
牛肉是西藏人民群众的主要食品，是否检验检疫直接涉
及西藏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本案中，检察
机关及时回应群众呼声，充分发挥公益诉讼检察职能，
督促行政机关及时履职防患于未然，堵住农产品质量安
全监管漏洞，把好食用农产品流入市场的第一道关，切
实维护了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督促整治违规销售“美瞳”
隐形眼镜案

2023年5月，林芝市人民检察院在履行公益监督
职责中发现林芝市区内三家商店未经许可，无证销售
属于第三类医疗器械的“美瞳”隐形眼镜，给众多不特
定消费者带来健康安全隐患。去年5月25日，林芝市
人民检察院决定立案。

经工作人员查实，“美瞳”又称彩色隐形眼镜，系角
膜接触镜的一种，属于第三类医疗器械。根据相关规
定，林芝市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对上述违法情形负有监
督管理职责。去年5月29日，林芝市人民检察院与林
芝市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召开诉前磋商会议。磋商会
后，林芝市市场监督管理部门采取措施予以整改，对存
在问题的商户进行现场核查，发现在检察机关调查后，
三家店铺负责人意识到经营“美瞳”隐形眼镜为违法行
为，已立即全部下架退回。

“‘美瞳’隐形眼镜佩戴轻便，受到爱美人士的广
泛喜爱，但隐形眼镜作为第三类医疗器械范围内的特
殊商品，应当严格执行许可管理。本案中，检察机关
有效运用预防性公益诉讼监督手段，既帮助行政机关
有效消除行政执法中的监管盲区，又助力商户合法经
营，实现了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的有机统一。”林芝
市人民检察院第六检察部主任李娜说。

以生动的法治案例进
行社会宣传教育

除了上述两件案例，自治区人民检察院还
发布了日喀则市人民检察院督促整治使用“生
鲜灯”行政公益诉讼案、昌都市丁青县人民检察
院保障农村药品安全行政公益诉讼案、拉萨市
林周县人民检察院督促整治外卖平台监管经营
不规范行政公益诉讼案。

“公益诉讼案件事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
利益，与群众的个人利益息息相关。这些案
例的发布是为了展现检察机关公益保护的经
验成效，引导全区检察机关持续深入发挥公
益诉讼检察在保护公益、促进社会治理中的
独特作用。同时，以生动的法治案例进行社
会法治宣传教育，引导各界更多关注公益诉
讼发展，参与到公益保护中来。”自治区人民
检察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格桑旺姆说。

记者了解到，2023 年至 2024 年 3 月，全区
检察机关立案办理食品药品安全公益诉讼案
件 275 件。其中，办理食品安全领域公益诉
讼案件 241 件、办理药品安全领域公益诉讼
案件 34 件，督促查处了一批假冒伪劣食品、
假药劣药。


